五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不合格食品抽检信息，涉及五原县1家食品生产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五原县利伟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原味葵花籽；生产日期：2025-04-09；抽样数量：2.83kg；检验不合格项目：过氧化值(以脂肪计)；检验机构：西安中检科测试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五原县利伟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原味葵花籽，经抽样检验，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项目不符合GB 1930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四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5500元；
2、罚款人民币5000元；
两项合并处罚10500元。
（三）整改措施及执行情况
五原县利伟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并及时缴清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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